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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簡介 
 
 

透過共同加入簽署《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國際社會致力扭轉
幾世紀以來對障礙者的歧視。1 CRPD中的重要條款包括尋求確保法律制度平等
，並於法律中體現平等司法近用的概念。2 由於刑事司法系統中系統性障礙歧視
深根柢固，因此必須對法律和實踐進行深刻改革。表面變革遠遠不夠。 
 

 
本簡報由司法近用知識中心（「中心」）的國際成員準備和撰寫。本中心旨在帶動

司法系統變革，讓障礙者能平等且公平參與。中心致力確保障礙者享有溝通、被傾

聽及被理解的平等機會；讓障礙者不會被排除在司法和準司法程序之外，例如被剝

奪擔任證人或就審的權利；以及消除以強迫、脅迫或判定無能力為基礎的就審或拘

留替代方法，像是治療或機構化；並建立基於當事人同意和充分參與的刑事司法回

應的替代方案。誠如我們在本政策簡報中所說明，在刑事司法系統的脈絡中，本中

心旨在確保讓障礙者享有與同儕相同的辯護或承擔責任的尊嚴。 
 

本中心集結來自不同國家障礙和刑事司法領域的人權倡議人士的參與和知識，包括

：以色列、肯亞、墨西哥、南非、西班牙、台灣、英國、美國、尚比亞和辛巴威。

成員分別投身各自區域的改革工作，並與中心分享其專業知識。本政策簡報便是此

類合作的範例。 
 

本政策簡報由中心成員撰寫和編輯，包括 Steven Allen、Leigh Ann Davis、
Robert Fleischner、Lu Han、Timothy Fish Hodgson、Tirza Leibowitz、
Tina Minkowitz、Na’ama Lerner、Ariel Simms、Diana Sheinbaum和
Jenny Talbot。本中心所有成員皆於撰寫簡報過程的視訊會議討論有所貢獻。因此
，簡報中的觀點和建議代表中心成員經過大量討論和辯論後達成的共識。個別中心

成員可能不一定同意每一點建議。 
 

如有任何問題、評論、疑慮和指教皆歡迎提出，可直接聯絡 Robert Fleischner： 
bob.fleischner@fairjustic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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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們的聚焦、目的和限制 
 
 
 

本政策簡報討論參與所有刑事司法程序和刑事責任能力（capacity or 
competence）的相關刑事司法事項。因此，我們的主要焦點會放在直接影響障
礙被告的刑事司法系統兩大面向——精神障礙抗辯 (insanity defence) 和認罪
答辯能力 (capacity to plead)。儘管這兩種原則在許多法律制度中根深蒂固，
但它們都基於能力的概念，而這樣的概念 CRPD堅定拒絕。 

 
雖然我們在簡報中聚焦被告的權利，但我們知道障礙受害人、證人和其他角色的法律

能力亦常遭否決，也因此充分且平等參與法律程序的權利也遭到否決。 
 

我們希望提供理由，讓全球重新思考刑事司法系統能力和可責性作法，並提供具

體的建議和範例，說明如何改變此類系統，確保符合國際人權標準。我們依據的

標準在 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法理，以及《障礙者司法近用國際原則和
準則》（《原則和準則》）中都有明確闡述。3 

 
我們並非主張重新想像刑事法律系統可以如何處理法律能力是確保障礙者平等司

法近用所需的唯一改革。相反地，我們認為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刑事法律系

統和程序本質上在許多方面皆不公平且不公正——從人如何進入系統到他們是否
和如何最終重新回到社會。 

 
雖然本簡報聚焦刑事法律系統其中幾個面向中障礙被告的權利，但我們知道並肯認

障礙者常同時也是其他邊緣化群體和社群的成員，包括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種、婦

女、身份認同為性和性別少數群體者、移民、難民、貧困者等。 
 

身份的交織性可能導致全球刑事法律系統的進一步壓迫和迫害。因此，國家在致力

實施改革時，必須在更大的社會脈絡下思考這類改革，考量最有可能受到刑事法律

系統影響和傷害的所有社群和群體，而障礙者必然會是其中一部分。我們討論的改

革不能單獨去除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健全主義、性別歧視系統，還有許多其他形

式的交織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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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如果想要重新想像或改革現行刑事法律系統和程序，必須將障礙者和其他邊緣

化群體納入努力核心。這代表從一開始，就必須要具備刑事法律系統生命經驗的人

、障礙者組織、公民社會組織，以及更大的聯盟或網絡充分且有意義參與。這些利

害關係人必須是刑事法律系統和程序設計、實施、管理、監督、監測和評估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缺少了他們的參與，系統非常有可能會繼續差別對待群體，最終不公

正對待群體。排除障礙者充分且有意義參與刑事司法改革不僅違反國際人權法，還

會讓這項努力徒勞無功。 
 

最後，雖然我們會討論若干國家目前的努力，來說明全球常見問題，但我們肯認各地

資源、法律制度和文化差異差異極大。例如，相較於資源較多的國家，資源較少的國

家可能必須以不同方式處理改革，或至少不同步調。而由於法律制度及與國際人權規

範的互動方式，有些國家可能較容易實施改革。文化差異也會在國家如何進行改革上

扮演關鍵角色。儘管有這些差異，改革若要能有意義確保人人皆能享有平等司法近用

，很明顯地必須肯認障礙者的生命經驗，且改革必須基於國際人權法標準，包括

CRPD。我們先分享我們的建議。 
 
 

 
我們的建議 

廢除認罪答辯能力的概念，並以能確保障礙者享有與所有公民一樣充分

參與刑事司法系統的權利的程序取代之。 

視需要提供被告自願支持和合理調整，包括中介人員 (intermediary)，
確保其充分參與刑事司法系統的每個階段。  

廢除精神障礙抗辯，並確保障礙被告在與所有其他公民相同的基礎上，

享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以及所有其他抗辯近用的權利。 

廢除基於障礙的非自願機構化和強制治療。 

為所有被告，包括障礙者，建立可用且可及的基於社區的監禁替代方

案。 

在與所有其他公民相同的基礎上，建立障礙者可及的刑事司法系統替代

方案。 



 

 
 

有效障礙者刑事司法改革考量因素

和指導原則 
 
 
 

了解 CRPD的法律能力原則，以及了解國際上在國內法中建立法律能力的努力對
制訂刑事司法系統改革相當有幫助。因此，本簡報同時附上我們希望對讀者有幫

助的附件，附於參考文獻前。 
 

包括： 
 

附件 A 將 CRPD原則納入國內法 
 

附件 B 去除心智能力 (mental capacity)  的概念，並以肯認所有人皆
有且能行使法律能力取代之 

 
附件 C 去除心智能力測驗並將法律能力納入國內法 

 
附件 D 精神健康法院不符合 CR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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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我們的建議時，我們有特別注意附件文件中討論的資訊。我們也按照我們工

作的指導原則進行。我們認為這些指導原則符合且根據 CRPD法律要求擴展，包括
： 

 
 
 

指導原則 

1. 法律能力 
由於障礙者在生活各面向與其他人平等享有法律能力，因此不能以與

其障礙相關被認知的「無能力」為基礎拒絕其司法近用。具備法律能

力代表同時具備擁有權利的能力（被動權利）和行使權利的能力（主

動權利）。 

2. 充分參與 
拒絕障礙者充分且平等參與刑事司法系統各面向，包括提起訴訟、

逮捕、拘留、準備程序、提供證詞和審判，是障礙歧視。 

3. 就審能力 
以障礙為基礎妨礙障礙被告充分參與審判是障礙歧視，因為讓他們

無法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參與司法系統。 

4. 精神障礙抗辯 
基於在被指控的罪行發生時對其障礙的看法而剝奪障礙者針對刑事

指控提出抗辯的機會是障礙歧視，因為這讓他們無法在與其他人平

等的基礎上參與司法系統。 

5. 合理調整 
國家必須提供障礙被告、證人和受害人充分參與刑事司法系統需要

且適當的支持和合理調整。沒有提供支持和合理調整是障礙歧視。 

6. 非自願治療 
為評估、「恢復能力」、培訓或治療目的，基於對無能力和/或危險
性的認知而進行的非自願介入，包括機構化，不應為任何刑事法律程

序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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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就審能力 
 
 

如前所述，儘管刑事法律系統中的能力議題可能會出現在不同脈絡中，但我們

在此只討論就審能力，以及常被稱為精神障礙抗辯的相關議題。 
 

大多數法律制度要求被告具備一定程度的「心智能力」才能就審。被告參與能力的

決定主要基於精神科專家證詞。法院有時可能會不理會醫學證詞，但大多會依照臨

床意見。 
 

CRPD堅決反對障礙的醫學模式。醫學模式以固有限制或損傷（例如，「精神疾
病或缺陷」）的視角來看待障礙者，因此通常需要醫療診斷，且很多時候還需要

醫療保健和社會福利專業人員的介入。醫學診斷可能正當化排除該人，讓其無法

充分且平等參與主流文化機構、法律程序（包括就審權）和行使人權。 
 

儘管標準會因司法管轄區不同而異，但在普通法體系，常要求被告了解其法律

程序的性質和目的，並能有效與其律師合作。4 在這樣的體系中，無就審能力或

無認罪答辯能力的認定可能會導致喪失程序保障（包括完全缺乏參與法律程序

的當事人適格），並可能導致長期機構化，且有時候可能會無限期拘留在監獄

和其他安全設施。5 這會引發人權侵犯的嚴重擔憂，包括法律能力、公平審判和

自由等權利。6 
 

澳洲即是如此情況。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CRPD 委員會」）便批評澳
洲的認罪答辯能力制度。在 Nobel v. Australia一案中，CRPD委員會認為澳洲
侵犯一名智能障礙男子的權利，他被認定為無就審能力但仍遭拘留逾 10年，「將
其障礙轉化為拘留的核心原因」。7 

 
同樣地，在肯亞的普通法體系中，「心智不健全 (unsound mind)」的被告如果
被判定為無法理解、遵守和參與程序，可能就不會就審。總統之後可以下令「將

被告拘留在精神病院或其他合適的拘留場所…直到總統對此事作出下一步命令，
或直到判定他無辯護能力的法院下令將其再次帶回就審」。8 



 

如同許多其他普通法體系，肯亞的就審能力條款違反 CRPD，因為這些條款剝奪
就審權利且允許無限期拘留。拘留期限由行政自由裁量權決定這點同樣有問題。 

 
柬埔寨法律中並無就審能力相關規範。在台灣，《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心神

喪失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9不過，上下文並未定義所使用的「心神喪

失」一詞。2012年，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只有兩名被告被認定為不適合就審。10 

 
日本法律規定「心神喪失」(insane) 的人不能被起訴，表示「當被告處於心
神喪失狀態時，應在被告處於這種狀態時暫停訴訟程序」。日本制度起訴裁量

權相當大，可能是日本不常使用不適合程序的原因。顯然，在檢察官決定對「

心神喪失」被告進行審判前，被告會維持機構化狀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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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無認罪答辯能力的替代方案 
 

國家應直接面對並廢除否認障礙者充分參與權的歧視性法律、政策和做法 12在合

理調整和支持下，被告，無論障礙，都將有平等機會就審和參與自己的辯護。《

國際原則和準則》明確規定，應廢除無認罪答辯能力的法律。文⫿框引述準則 
1.2(e) 內容。 

 
 

 

廢除「無認罪答辯能力」法律後，取而代之地，國家應制訂計畫，為刑事司法系統

中的障礙者提供支持和合理調整。國家也應在平等基礎上建立或支持障礙者可用的

替代司法機制，而不考慮將任何能力概念當作參與條件。 

 
《障礙者司法近用國際原則和準則》 

原則

所有障礙者皆具有法律能力，因此不得基於障礙拒絕任何人的司法近

用。 
 

準則 1.2(e) 
廢除或修改所有建立並應用「不適合就審」和「無認罪答辯能力」原則

的所有法律、法規、政策、準則和做法，這些原則基於對障礙者能力的

質疑或判定，阻止障礙者參與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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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司法管轄區一直在推動或考慮替代方案，包括： 

• 被告從刑事司法系統自願轉向 (voluntary diversion) 至公平替代方案，如
修復式司法。 

• 廣泛可用且自願使用中介人員 (intermediary)、倡議人員 (advocate) 
和其他支持人員和流程。 

 
此外，有些司法管轄區開始在建立和改善公共辯護系統上有所進展。13 這類系統

應確保障礙客戶享有律師辯護權，且律師提供與所有其他客戶相同品質和類型的

法律代理。 
 

律師必須了解刑事法律系統對障礙者的影響、有效溝通、肯認並忠於具法律能

力的當事人。14 

 
雖然這些改革未廢除刑事司法系統中基於能力的程序，但仍是促進廢除進程的重

要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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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中介人員 
 
 
 

 
 

刑事司法系統最廣泛使用的其一調整便是使用中介人員。英國和威爾士、紐西蘭

、以色列、肯亞、墨西哥、西班牙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等司法管轄區提供中介人員

，協助刑事司法系統參與者。 
 

英國和威爾士、紐西蘭、以色列、肯亞和西班牙都有建立中介人員程序的法規。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中介人員計畫則由非政府組織在法院自願合作下運作。西班牙

法規將官方計畫的對象限制為受害人和證人。 
 

在英國和威爾士，中介人員與證人、被告和兒童監護法庭合作。15 

 
中介人員 

中介人員（也稱為「促進人員 (facilitator)」）於程序中支持障礙者
溝通、理解和做出知情選擇，確保事件的解釋和談論能為人理解，並

提供適當的合理調整和支持。 
 
中介人員必須保持中立，其任務並非幫當事人說話或為其辯護，也不應

領導或影響當事人做出決定或結果。中介人員不應強加於被告。障礙者

應主動同意中介人員的協助。 
 
有關英國、威爾士中介人員角色資訊，請參考司法中介人員 
(Intermediaries for Justice) 網站： 

 
 
以及倡議人員入口網站 (The Advocates Gateway)： 

 



 

中介人員可以在司法系統中提供障礙者各種支持。例如，英國上訴法院便

曾描述中介人員如何在一刑事案件中協助智能和溝通障礙被告。法院稱中

介人員： 

……維持視覺化記錄，讓[被告]能跟上證據；她為他寫簡單的句子；她每天
在法庭外與[他]開兩次會議，總結審判中過去和未來事件；她用單⫿表文件
夾協助他解釋較艱難的概念；且她最終能夠向他清楚解釋陪審團的角色為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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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去除精神障礙抗辯 (INSANITY 
DEFENCE) 和無法歸罪性 
(INIMPUTABILITY) 

 
 

無可責性抗辯 (non-culpability defence)，常稱為「精神障礙抗辯」，要求事實
認定人決定被告是否有心智能力犯下被指控的罪行。如果沒有，該人被視為對該行

為缺乏道德責任。而這需要回頭去看犯罪當下的狀態。如同就審能力，精神障礙抗

辯在障礙醫學模式根深蒂固。只要提出精神障礙抗辯，大多數情況都會由精神科醫

生提供專家證詞。 
 

如同被認定無就審能力的人，被判定為不具有犯下該罪心智能力的被告通常會遭強

制機構化一段時間，通常是在司法精神醫院，有時則是在監獄。監禁期，無論是法

律設計還是習慣和慣例，至少在有些司法管轄區可能無限期。在有些司法管轄區，

被告可能會一直監禁，直到「等候州長（或也許是女王或總統）發落 (Governor’s 
pleasure)」。17 加拿大研究顯示，因精神障礙而被判無罪後遭機構化的人，關在

醫院的的時間比如果被定罪，關在監獄的的時間還長。18 而毫無疑問地，這樣的情

況在其他國家亦然。 
 

在美國，大多數的州都有某種版本的精神障礙抗辯。在這些州，被告必須承認他們

做了被指控的事情，但主張自己無責，因為他們當時缺乏心智能力。因此，提出精

神障礙抗辯排除真實無辜 (actual innocence) 辯護，代表政府不需要證明。
2019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了廢除該抗辯的州法律挑戰。被告表示自己享有憲法
權利，可進行無可責性抗辯的論點並沒有成功。儘管廢除了該抗辯，但州法律仍保

留司法精神醫院非自願住院。19 

 
瑞典於 1965年廢除精神障礙抗辯。瑞典法律肯認犯罪意圖 (mens rea)（意思是
意圖或「犯罪思想」）為犯罪的一項構成要素，但規定在判定有罪時不得考慮被告

的精神狀態；而是可以在量刑時才考慮該人的精神障礙。因此，社會心理障礙的有

罪被告可能會被送往司法精神醫院接受治療。機構化期限無限期，但如不再符合非

自願精神治療要求時，就必須釋放個人。因此，儘管瑞典被告有權讓其案件得到裁

決，並有機會迫使政府證明其案件，但結果——無限期機構化——可能與在允許使
用精神障礙的國家成功使用該抗辯的被告相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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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法律規定「每個人都被推定為心智健全，並且在任何討論時間皆如此，除非證

明並非如此。」法律規定： 

如果一個人在做某行為或不作為時有任何影響其心智的疾病，使其無法理解

他在做什麼，或知道他不應該做該行為，則該人不對該行為或不作為負起刑

事責任...21 

 
因此，精神疾病通常由專家證據證明，儘管非專家證詞可能就已足夠。如果被告因

心神失常而被判無罪，法院會將案件報告給總統，總統得命令將該人拘留在精神病

院、監獄或其他安全拘留場所。22 總統似乎沒有其他選項。 
 

CRPD委員會曾呼籲肯亞廢除其法律中與精神障礙抗辯相關部分。23 

 
伊斯蘭傳統相對趨同。能力和合理推理 (sound reasoning; rushd) 的概念可見
於伊斯蘭律法。缺乏 rusdh（通常由專家證明）則解除一人的法律責任，因為無
能力有犯下行為的故意意圖。是否機構化則由家庭決定。24 

 
在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如果被告在犯罪時缺乏理解行為的非法性質並按照

該理解行事的心智能力，則會被認為無法歸罪（即不可攻破 (unassailable) 或不
可懲罰）。如同其他司法管轄區，雖然被宣告為無法歸罪代表被排除於刑事責任之

外，但被告會被給予 medidas de seguridad（安全措施），而這通常就是監禁。 
 

 
被認定無法歸罪的被告在監時間通常比被判犯有相同罪行但不被視為無法歸罪的被

告還長。25 墨西哥最高法院在一份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諮詢意見中建議，處遇期限不

應超過涉及罪行，但該建議並不一定獲得遵行。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被認為無

法歸罪的被告並未得到充分的正當程序。26 

 
針對 Arturo Medina Vela的申訴，CRPD委員於 2019年發現墨西哥違反
CRPD，因為法院因其障礙而針對偷竊汽車起訴判其無刑事責任。此外，委員會
表示，他所經歷的特別程序否認其作證權和其他正當法律程序權利，以及他被監

禁在司法精神監獄皆違反了 CRPD。委員會根據 CRPD任擇議定書行使其權力，
建議墨西哥修正刑法以符合 CRPD。27  政府發布公開道歉。28 

 
CRPD委員會在審查墨西哥對符合 CRPD所作努力的初次報告後，也向墨西哥提出
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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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D委員會對墨西哥的建議 
 

審查墨西哥刑法後，CRPD委員會建議： 

a. 採取必要措施，以保證刑事程序框架下障礙者，無論是作為被告、受
害人還是證人的正當法律程序，並制訂具體標準，為其提供程序調整

； 

b. 根據《公約》的法律典範促進司法和監獄營運人員的培訓機制； 

c. 去除強制施加拘留醫療-精神醫學治療的安全措施，並促進尊重《公
約》第 14條和第 19條的替代方案； 

d. 廢除允許基於障礙拘留的立法，並確保提供的所有精神衛生服務均基
於相關人員的自由和知情同意。 

 
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墨西哥初次報告結論性意見（2014年）可參閱：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 
6QkG1d/RiCAqhKb7yhskE4iNFvKWCC Gr4TiTUdbhp1hRBVKZKZ 
HlLwRNlRdjmM5HXlP6Xo1vIipxOztb9bY/K7hzSTk5pSRirgwibOSZ 
O3Djb2Fe2nSSsNQMYdzwpp 

 
 
 
 
 
 
 
 
 

CRPD委員會在審查報告時也針對若干國家的無可責性法規提估評論。在肯亞初次
報告結論性意見中，委員會建議肯亞廢除其刑法中「有關心神喪失宣告」條款。29 

 
此外，委員會在對比利時的評論中建議其修改法律，以保證「犯罪的障礙者…在普
通刑事程序中與其他人平等且享有相同保障下受審，雖然要經過特定調整，以確保

他們能平等參與刑事司法系統。」30  2009年，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寫道，肯認障礙
者的法律能力代表必須以「障礙中立」原則取代基於「精神或智能障礙」的刑事抗辯

。31 

 
美洲國家組織的人權委員會也採取類似立場。委員會利用 CRPD來解釋《美洲消除
對障礙者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American Convention on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32 ，肯認基於

「精神疾病」為由免除刑事責任是對法律能力的否定，因此違反 CRPD和區域條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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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精神障礙抗辯的替代方案 34

 

 
 
 

本中心認為，精神障礙抗辯可以且應該廢除。障礙被告就像其他所有被告一樣

，應有平等的機會獲得所有抗辯，包括缺乏意圖——犯意，而非針對障礙的抗
辯。 

 
CRPD針對刑事責任的作法是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考量障礙者的生命現實
。根據 CRPD，平等對待代表障礙被告可以使用所有其他被告都可以利用的相同
抗辯理由，像是自衛、脅迫和無犯意。從抗辯受益的可能性必須為實質平等，而

不僅是原則上可用——也就是說，障礙被告的精神狀態，如果與犯意或脅迫等抗
辯有關，必須根據其自身情況加以考量，而非與另一人所經歷的精神狀態進行比

較。35 
 

犯罪意圖 (mens rea)（意思是意圖，或在拉丁文中代表「犯罪思想」）是大多
數犯罪的基本構成要件；是知道作為或不作為將導致被指控犯罪後果。對犯意的

分析可以融合適用於障礙者。必須分析實際意圖和知識，以考量個人精神狀態的

特殊性。雖然一個人精神狀態的特殊性在一般人口中可能並不常見，但鑑於該人

障礙應可以更理解。 
 

主觀定義犯意不代表允許被告的道德判斷推翻刑事定罪任何行為所反映的社區道德

判斷。相反地，這代表應根據被告的實際心理狀態來評斷被告，無論這是否符合其

他人可能認為的合理或期望。我們需要考量犯罪心理要件的主觀層面，才能確保障

礙者有機會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受益於犯意原則。 
 

CRPD允許使用一個人的痛苦或不尋常知覺證據來證明被告對世界的主觀體驗是否
以及如何與犯意相關。個人使用障礙相關證據來否定犯意符合 CRPD第 3(c) 和 
(d) 條中充分參與和尊重多樣性的核心原則。36  拒絕被告提供痛苦或不尋常知覺證據
的機會否定犯意（而僅允許主張精神障礙抗辯）可能會違反CRPD第5條（平等和不
歧視）和第 13條（司法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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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也可以使用痛苦或不尋常知覺證據來呈現或建立積極抗辯 
(affirmative defence)，像是需要詢問被告精神狀態的脅迫。在任何這類
陳述中，醫學證據都不應為必要或占主導地位。如同犯意，脅迫並非針對

障礙的抗辯，提交障礙證據符合實現實質平等的義務。 
 

在這種作法中，痛苦或知覺的⬀在並不會自動免除刑事責任，就像是僅是主張無能

力抗辯自動免除罪責。然而，不同於無行為能力抗辯，這裡不用分析被告是否因為

「精神疾病或缺陷」（這一發現幾乎總是大幅根據醫學證據）而缺乏能力來理解他

們行為的非法性或性質，或無能力控制其行為以符合法律要求。 
 

取而代之的是，痛苦或知覺證據會用來審查是否能否定犯罪的心理構成要件（犯

意），或能用來建立其他抗辯的心理構成要件。相關證據可能包括被告和當時熟

悉他們的人的直接證詞。來自不同來源、符合障礙社會模式的專家證詞，可以包

括基於專家與被告訪談的證詞。這類證據可以協助法院了解否則可能會被忽略的

多樣精神狀態和過程，以及被告所經歷的痛苦和/或知覺可能如何影響他們與被指
控犯罪相關的意圖形成或知識建構。 

 
此外，被告應該可以提供壓迫、不平衡的權力關係或暴力⬀在等相關證據，以及這

些如何影響被告的知覺。換句話說，主觀考量犯意時，有必要納入脈絡面向，以確

保在社會脈絡下考量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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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對於廢除精神障礙抗辯的 
建議 
 

 
 
 

本中心建議根據以下原則指引精神障礙抗辯的廢除： 

1. 由於有關所有辯護決策始於刑事司法程序的早期階段，因此應從一開始就為

被告提供所有需要的自願支持。 

2. 辯護律師應受過良好培訓，可以代表障礙客戶，包括與其進行有效溝通，並就

可用的合理調整、辯護和刑事法律制度的替代方案提供客戶建議。 

3. 應該有自願、非強制的轉向程序和計畫——包括修復式司法——可供所有被告
使用，且不包括對精神衛生服務的要求。 

4. 障礙被告應享有與所有其他被告相同的可用辯護 

5. 事實認定人（無論是司法人員、陪審員、法庭顧問還是其他人員），在考慮

能夠理解當事人主觀感受的證人所提供的證據時，應考慮被告在犯行時的精

神狀態是否達到必要的犯罪意圖，考量對所指控罪行的意圖形成或知識建構

可能如何受到他們對痛苦的知覺或經驗的影響。 

6. 如果障礙被告缺乏必要意圖（犯意），則應受到與任何其他缺乏意圖的被告相

同對待方式。 

7. 任何被告，包括障礙被告，都不應被安置在對其身心完整性和福祉構成風險

的環境中。 

8. 被告在被無罪釋放後不應被非自願機構化（監禁在監獄或精神衛生機構）。 

9. 任何人都不應在被定罪後非自願送入精神衛生機構。 

10. 在影響減刑的因素中考量被告的障礙是適當的。 

11. 應提供所有被告，包括障礙者，可用的基於社區的監禁替代方案。 

09 



 

 

將上述 11點建議中提出的框架應用於刑事案件，可將關鍵問題從被告於行為
發生時的「精神失常」重新設置為： 

 

被告在犯行時的精神狀態是否構成判定刑事責任的犯罪意圖，並考量被告對所指

控罪行的意圖形成或知識建構可能如何受到痛苦經驗和/或知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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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刑事司法系統的可能替代方案： 

修復式司法 (RESTORATIVE 
JUSTICE) 和轉變型司法 
(TRANSFORMATIVE JUSTICE) 
 

 
 
 

修復式司法和轉變型司法常被提及作為刑事司法系統的替代方案。兩者有

著共同的根源。37 

 
修復式司法經常被提議作為刑事司法系統的替代方案或轉向。例如，CRPD 委員會
指出，「在刑事程序中剝奪自由只能作為最後手段，並且是在包括恢修復式司法在

內的其他轉向計畫皆不足以嚇阻未來犯罪時才適用。」38 

 
修復式司法沒有單一公認的定義。一個具代表性的定義稱其為「一種伸張正義的

作法，聚焦解決[行為]造成的傷害，同時讓犯罪者為其行為負責，提供直接受到
[行為]影響的各方——受害人、犯罪者和社區機會，在[其]結束後識別並解決他
們的需求…」39 

 
雖然這並非公認的定義，但確實傳達修復過程的要素。 

 
修復式司法在國際上獲得認可和推薦。例如，聯合國、40  美洲國家組織、41 和

歐洲理事會 42 皆支持修復式措施。修復式司法用於許多不同情境（例如，刑事

和少年司法系統、學校、精神病院、監獄、社區），儘管有共同目標和核心理

念，但模式在結構和重點上可能⬀在顯著差異。 
 

有些專案有機且真正以社區為基礎。其他則較正式，並由官方批准。有些是由公民

社會設計、有些則是由創新的地方行政人員、法官或法院設計。43  有些已透過法規

納入刑事司法系統，獲得正式批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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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司法模式尋求超越對事實認定、裁決和實施制裁的強調——每一個都是刑事司
法系統的標誌。刑事司法系統中最終和最嚴厲的制裁是驅逐罪犯——透過監禁或非自
願機構話，或在有些地方，死亡。相較之下，修復式模式通常強調對傷害的賠償、重

新融入社區，以及恢復社區的道德平衡和寧靜。 
 

修復式和轉變型司法計畫必須讓障礙者也平等可用。被告的參與「能力」不應成為
決定使用修復式程序的因素。應提供支持和合理調整。 

 
有些已將修復式司法替代方案納入刑事法律系統的司法管轄區在法律程序開始時，

可能在傳訊時或傳訊前，便會提供這些替代方案，作為將個人自懲罰性裁決系統轉

向的一種方法。 
 

例如，美國麻州的西北地區檢察官 (Northwest District Attorney)（地方檢察官）
具備計畫，可於傳訊前轉向至修復式司法計畫。檢察官與警方，以及修復式司法計

畫工作人員合作，在提出起訴前將案件提交給修復式司法計畫。45 

 
修復式司法原則 

修復式司法從業人員通常同意，要讓計畫具修復性，就必須忠於幾個關

鍵原則，通常包括： 

療癒 (healing) 

自願 

尊重 

保密 

公正 

賦權 

責任和問責 

融合和平等狀態 

問題解決 

協議和結果 

受害人自願參與的重要性，以及 

社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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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適用於少年法庭的兒童，以及成人。代表這個人的犯罪記錄（例如，可能提

供給潛在房東和雇主）不會顯示傳訊或出庭。 
 

相比之下，美國佛蒙特州的富蘭克林格蘭德島修復式司法中心 (Franklin Grand 
Isle Restorative Justice Center) 提供被起訴的成年被告修復式司法，法院發現
有相當理由相信被告有犯行，但尚未裁定（即認罪或被判有罪）。46 

 
其他司法管轄區則是在程序較後期採用修復式程序，可能是在判定或承認有罪之

後，作為判處監禁或緩刑的替代方案。 
 

例如，紐西蘭 Safer Mid Canterbury為認罪後法官轉介的案件提供修復式司法。
特別的是，該計畫會向法官回報修復式司法程序的結果，而法官可能會在量刑時考

慮報告內容。47 

 
轉變型司法通常被描述為採取更廣泛的作法。轉變型司法並非單純尋求恢復行為者

，而是尋求轉變更大的社會結構。48 「意識到我們目前刑事司法系統的不公正，轉

變型司法希望更有成效，提供受害人受害原因的答案、肯認已經發生的錯誤、回復

原狀，以及恢復/建立和平與安全。」49 

 
使用修復式或轉變型程序，自願是關鍵，並且所有參與者都認為他們有受到公平

對待。這對於在現實中經常被忽視的障礙者來說尤其重要。有些修復式和轉變型

計畫參與者可能會對障礙者是否可以或應該參與表示擔憂。無論這些擔憂的基礎

為何，將障礙者排除於程序之外就是歧視。因此，必須提供個人化支持和合理調

整，以幫助障礙者平等參與修復程序。 
 

本中心支持使用修復式和轉變型司法程序，如果它們包括適當的保障措施，確保

障礙者平等自願參與。 
 

有若干提議的傳統刑事法律系統替代方案本中心並不支持。附件 D簡要分析違反
CRPD的專門法庭，特別是精神健康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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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障礙—— 
預期反對廢除無就審能力和 
精神障礙抗辯的論點 

 
 
 

致力使刑事法律系統符合 CRPD可能會遇到一些重大反彈。在本節中，我們會描述
倡議者在面對支持維持現狀的人、或反對因 CRPD規範而列於本簡報內由本中心背
書的改革的人時，可能會遇到的一些論點，包括： 

 
聲稱改革將有損刑事司法系統。 
有些法律學者、刑事司法從業人員和負責司法系統的公務員最有可能是認為

CRPD改革會有損刑事司法系統的人，因此認為應有不同解釋或乾脆不實施。論
點可能包括 CRPD與數百年的法律傳統互斥。50 

 
但是，國家批准 CRPD時，是承諾按照條約的要求行事；CRPD部分義務早於
CRPD出現前，就⬀在於現行國際人權法中。此外，誠如我們在簡報前面所提出，
符合 CRPD的系統可以同時充分尊重法律傳統，以及尊重障礙者的權利和尊嚴。
而確實，平等和公平對待就和能力的概念一樣，是法理學和人權法根深柢固的一部

份。 
 

改革倡導者應聚焦解決警政 (policing) 和檢察系統固有的深層結構性不平等。解決
這些更廣泛的社會目的需要對刑事司法系統的運作進行根本結構性改革。它們也能

協助減少在整體改革努力時要面對的可責性長期以來的中心地位，而透過修復式原

則反而更可能成功進行。 

 
聲稱改革將侵犯被告的正當法律程序權利。 
反對者爭論，CRPD改革——特別是與無就審能力原則相關的改革——違反正當法
律程序的概念。正當法律程序是旨在確保公平公正結果的一套規則和程序。反對者

的論點是說，「缺乏能力」的人在定義上就是沒有能力參與，改革若讓他們參與將

導致不公平的程序——否定正當法律程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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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個反對根基於歧視性觀念，剝奪障礙者參與判定其有罪或無罪程序的權

利，這點本身就是對正當法律程序的根本否定。誠如我們在簡報前面所示，有一

些經過測試的方法可以確保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確保當事人與律師之間的有效溝

通，以及整個程序中的可及性和合理調整扮演重要角色。 
 

聲稱改革不是幫助，而是傷害障礙者。 
反對者也會爭論，符合 CRPD的改革可能會對障礙者帶來負面和有害的後果，導
致更多人遭到監禁，並讓他們受到各種其他人權侵犯。51 這些論點指出，刑事司

法程序很少提供適當的合理調整和程序調整來確保公平和平等參與，讓嫌疑人可

能面臨冤獄風險。將這一立場在擴張，評論者認為精神障礙抗辯本身就是對心理

或認知功能受損的人的公平審判保證。 
 

這些反對意見忽略充分實施 CRPD第 12條（法律前平等）、第 13條（司法近用
）和第 14條（人身自由和安全）所需的深刻改革。反對者通常會承認，在調查和
審判階段通常不提供程序和溝通合理調整。他們會擔心，如果沒有了基於能力的程

序，更多障礙者會入獄。 
 

但是我們不該為現行系統辯護。精神障礙抗辯雖然可能會免除被告的可責性，但

卻會引起其他嚴重後果，包括關押在精神病院或司法精神醫院和未經同意的治療

。如果發現不適合認罪答辯，結果可能是暫停刑事程序，而在暫停期間，醫療或

其他專業人員可能會採取強制措施。如上所述，這兩種情況都是恣意，且會導致

長期拘留，無視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將精神科或醫學證據當作強制機構化的主要

法律依據。不只否定認罪答辯和就審的權利，也妨礙個人提供辯護。 
 

本中心的作法遵循 CRPD和 CRPD委員會的法理學，兩者都可以說是廣泛反映障
礙者的意願。52 而這個論點反映家長主義，因為它根本上就是認為障礙者不知道什

麼對他們是好的。 
 

聲稱改革成本太高。 
另一個反對者會提出的常見議題是提供合理調整的成本高昂。成本可能包括調整法

院的物理環境，以及為程序調整留出時間、更彈性的聽證時間表、提供中介人員支

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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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這個論點很容易被誇大。根據 CRPD第 13條，在司法程序中提供「程序和適
齡合理調整」為強制性質。這類合理調整很多可能沒什麼成本，而且可以透過標準

案件管理技術在程序中提供足夠的彈性便能達成。範例可能包括縮短聽證時間、提

出明確問題的指南、提供足夠時間，讓當事人可以回答，以及提供易於閱讀格式的

文件等指示。 
 

其他改革可能確實需要投資，例如培訓和建立中介人員網絡，但可以而且應該視為

正當法律程序的必須要件。《司法近用國際原則和準則》53 中列出許多合理調整範

例，其中多數不需要花錢或是成本很低。 
 

從長遠來看，改革反而可以省錢，因為可以去除現行成本非常高昂的系統（像

是非自願機構），並以成本較低的自願和社區支持和服務取代之。 
 

聲稱改革將使大眾較不安全。 
更具挑戰性的批評之一大幅依賴廣為接受但早已被揭穿的刻板印象，也就是將

障礙和危險劃上等號。這種連結被用來正當化「犯罪風險評估 (forensic risk 
assessment)」方法應持續⬀在，試圖量化風險水準，且可能導致各種形式控
制和治療的施加。在許多國家，在刑事程序的不同階段如果發現心神失常或缺

乏能力，便能將人從系統中移除，改置於平行司法系統 (forensic system) 中
。 

 
廣泛的大眾污名化合理化嚴厲強制性措施的實施，因為這符合更大眾的公共利益

。害怕犯罪和犯罪實際風險是兩件事。國家不能因為非理性的恐懼而立法；國家

必須進行教育，減少這樣的恐懼。這樣的安全論點只是更深層次的不願意面對

CRPD要求所有國家都應對抗的障礙污名化。 
 

變革支持者在建立符合 CRPD的刑事司法系統上可以預期會碰到強烈反對。但
我們用來反駁的論點十分紮實，且原因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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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將 CRPD原則納入國內法 

 
CRPD對締約國法律、法律制度程序的影響會因各國法律傳統不同而異。在許多遵
循大陸法傳統的國家，國際法自動為國內法的一部分。因此，一些大陸法系國家的

法院已宣布多個國內法因違反 CRPD而無效。 
 

另一方面，在許多普通法系的國家，國際法被視為另外的法律，只有納入國內立法

或透過法律解釋（通常由上訴法院，以國際法協助理解國內法意涵））等間接手段

才能有效應用。在這些系統中，法院可以選擇考慮或參考國際法，但不受其作為法

律判例的約束。54 

 
因此，讓締約國的法律符合 CRPD規範的作法也會因國家法律傳統不同而異。撇
除這些複雜性不談，重要的是國家必須了解，就國際法來說，國家不得以國內法律

規則、作法或原則為藉口，仍需確保符合其國際法義務。55 也就是無論國家法律傳

統如何，簽署 CPRD的國家都必須確保其法律符合 CRPD。 
 

讓一國的法律和做法符合 CRPD最確定且具體的方法可能就是透過法律和政策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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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去除心智能力 (mental capacity)  的概念，並以肯認所
有人皆有且能行使法律能力取代之 

 
 
 

CRPD委員對 CRPD的解釋為要求「法律能力」和「心智能力」是截然不同的概
念。56  委員會一再聲明，CRPD規定，障礙的⬀在絕不能造成否認法律能力或強
加替代決策，也就是由另一人為障礙者做決定的理由。委員會建議，第 12條要求
「行使法律能力必須尊重障礙者的權利、意願和偏好，且絕不能淪為替代性決策。

」57 

 
「心智能力」是許多歧視性政策和做法的源頭，在大多數刑事司法系統中扮演顯著

角色。心智能力通常在醫學或心理學術語中被定義為做決定的能力——換句話說，
推理和深思熟慮——以及溝通的能力。由於心智能力是衡量認知、智力或社會心理
能力的指標，因此，根據定義，被視為「無能力」的成年人則為障礙者。醫生和心

理學家常有權就心智能力發表意見，而且他們的意見常（有時毫無質疑地）獲得法

院採納。58 認定一個人缺乏心智能力可以而且通常確實會導致權利甚至自由的重大

喪失，而且時常沒有或是僅有最少的正當法律程序。因此，被認定為缺乏心智能力

的人——在法律上無能力——被否定充分參與法律程序的權利。 
 

根據 CRPD，「法律能力」與心智能力的概念不同，「法律能力」是普世且人人皆
平等享有。法律能力既是在法律面前被肯認為一個人的權利，也是法律代理權——
做決定並讓自己的決定得到法律肯認的權利。法律能力被認為是人格、平等尊嚴和

完全公民身份的基礎。59  改變法律以肯認法律能力對於整體改革，讓刑事司法系統

完全近用至關重要。60 

 
具有法律能力代表既是權利持有人，又是受法律規範的行為人。 

作為權利持有人的法律能力讓一個人有權受到法律制度的充分保護。依法

行事的法律在為能力肯認該人為代理人，有權參與交易並建立、修改或終

止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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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法律能力的行使取決於是否忠於障礙者有能力表達其「意願和偏好」的概念

。國家必須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協助該人自主行動和參與法律關係；也就是表達自

己的意願和偏好。在極端情況下，例如即使經過顯著善意支持，該人的意願和偏好

仍無從得知，備案也應是對意願和偏好的「最佳解釋」。即使一個人對特定決定的

偏好在本質上「無從得知」，仍能取得「對個人價值觀、觀點和信念的一些理解」

。因此，會根據其更長久或更普遍的信念、價值觀和想望來考慮和決定。61 

 
由於法律能力肯認個人擁有代理權和自己做決定的權利和能力，因此必須摒棄將「

最佳利益」作為決策結構的概念。62 「最佳利益」是被要求為「無能力」的人做決

定的替代決策者（例如監護人）最常見應用的標準。因此，通常情況下，這樣的決

定會是社會上可接受的決定，且替代決策者自己認為大多數人會在類似情況下做出

的決定。有些法律確實要求替代決策者要考量個人表達的意願。不過，即使如此，

如果替代決策者認為執行該人表達的意願和偏好將有害或違背其最大利益，法律仍

可能允許替代決策者忽略該人所想要的。 
 

儘管「最佳利益」標準無處不在，但 CRPD並不接受這個標準，而是要求忠於透過
個人意願和偏好所表達的自主權。63 

 
這些概念在刑事司法脈絡下很重要。CRPD委員會建議各國廢除或撤銷限制障礙者
法律能力的法律和規範，包括：允許他人為障礙者做決定的法律；確立和應用「不

適合就審」和「無認罪答辯能力」原則的法律；基於對障礙者能力的質疑或認定，

妨礙其參與法律程序的法律；以及根據對障礙證人作證能力的評估，限制或排除其

作證的法律。64 

 
秘魯在這裡扮演領頭羊的角色，是最早立法法律能力的國家。秘魯法規要求： 

 

意願的表達可明示或默示。透過口頭、書寫、任何直接方式，不管是手動、機械

、數位、電子、透過手語或替代通訊方式，包括使用合理調整或該人所需的支持

方式進行便屬明示。意願是從一個人生活歷史中的一種態度或重複行為中毫無疑

問推斷出來，表明其⬀在時，便屬默示。若法律要求明示或代理人作出保留或相

反表達時，不能認為⬀在默示。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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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去除心智能力測驗並將法律能力納入國內法 

 
國際運動致力去除民法中無行為能力的概念。例如，有些國家已廢除或大幅限制監

護權，監護權當然是基於缺乏心智能力的認定。66   例如，墨西哥最高法院第一分庭裁

定該國的監護法違反墨西哥憲法和 CRPD。67 

 
瑞典則進行了部分改革，廢除完全監護權，針對成年人由 god man（導師或支持
者）和 förvaltar（有限目的管理者）代之。68 拉脫維亞也廢除了完全監護權，改

使用共同決策人模式。69 此外，國際上在肯認支持性決策是法律行為能利得體現上

也有了重大進展。以色列、英國、加拿大若干省和（撰寫本文件時）美國 14個州
已頒布法律，肯認想要自己做決定但選擇要協助的人可以安排支持性決策。70 

 
迄今為止，對心智能力概念進行最全面立法改革的國家也許要屬秘魯。秘魯整部

民法皆肯認障礙者具有完全法律能力，為其他國家模範。71 哥倫比亞也被認為在

肯認完全法律能力上有重大進展。72 

 
 

 
秘魯整部民法皆肯認法律能力 
 
2018年9月，秘魯政府發布第1384號法令 (Legislative Decree No. 
1384)，肯認障礙者的法律能力。肯認所有障礙者具有完全法律能力，
廢除對障礙者的監護權，取消對其法律能力的限制（例如結婚或立遺

囑），並建立支持性決策制度。 
 
此外，法律也肯認在法院和公證辦公室獲得合理和程序調整的權利。對

於成癮者、「不好的管理者 (bad administrator)」和「敗家子」（即
揮霍資產的人）、被刑事定罪的人，以及沒有指定支持的昏迷的人，法

律能力仍存在部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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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精神健康法院不符合 CRPD 

 
「問題解決」法院有時會被提議作為傳統較具對抗性的刑事法院程序的替代方案。

這類專門法庭已在世界各地發展出許多種不同模式，包括精神健康法院。本中心不

支持使用精神健康法院。不過，由於被廣泛使用，我們在本附件會簡要討論。 
 

精神健康法院始於 1990年代的美國，作為被認為有心理社會障礙的被告和受
刑人人數增加的回應。有些人將這類法庭視為提供社區精神衛生服務的一種方

式，讓人不必進入監獄的嚴酷環境。 
 

精神健康法院之後迅速擴展。這類法院通常會有職員負責制訂納入法院命令

的治療計畫，以及監督被告是否遵守的假釋官。73 參與法院應為自願。不過

，若要遵守法院命令的治療計畫，幾乎一定要持續參與。大多數精神健康法

庭會要求認罪為參與條件。 
 

本中心對於精神衛生法院有以下擔憂： 

• 基於許多不正確的假設，包括「治療」可以達到預防犯罪的目標。 

• 強制遵守精神衛生服務（通常包括藥物），為一種強迫和非自願治療形式，違
反 CRPD和其他人權規範。74 

• 由於定期「看診報到 (check-in)」，通常會延長為長時間，被告在刑事法律系
統中的時間反而可能比傳統上被判刑的時間還長很多，為一種違反 CRPD的障
礙歧視形式。 

• 精神健康法院為輕罪犯罪化的提升提供誘因，可能不成比例地影響障礙者。 

• 專門法庭在刑事法律系統中差別對待障礙者和其他非障礙者，加劇污名化，是一
種障礙歧視。 

 
因此，本中心結論為這類法院及其程序違反 CR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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